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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6日上午9：00在武汉市江夏区

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公司6号楼1号会议室召开了公司201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审议了关于

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事项并做出如下决议：

经公司工会提名，全体职工代表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选举杨成涛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与股东大会选举的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杨成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

件。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成涛先生，1978年生，大专学历，1998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电装部、表面处理部、仓储物流部、计

划部等部门工作，现任公司计划部经理。

杨成涛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杨成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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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孟庆南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公司4号楼3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月15日－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5年1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15:00至2015年1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382,187,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753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2,185,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75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4％。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151,2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9,2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2,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委派周守梅律师、刘菊兰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以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1�选举孟凡博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2,185,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3.08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85％。

1.2�选举周华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1.3�选举朱晖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1.4�选举胡丹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1.5�选举钟伟刚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1.6�选举张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以上六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以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2.1选举黄本雄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2.2�选举张敦力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2.3�选举李光胜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深圳证券交易所未对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提出异议。以上三位独立董事候

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

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以累积投票的方式，经对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3.1�选举李艳华女士为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3.2�选举李明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37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

以上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获得的投票表决权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他们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李艳华女士、李明先生将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杨成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22％。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22％。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2,185,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78％；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2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认为，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

程序，采取记名方式就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现场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上述六项议案均获得有效票数通过。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

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任期届满的董事及监事在其任职期内恪守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司对他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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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月16日下

午16：00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公司4号楼3楼会议室召开。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全体

董事同意，董事会于当天发出会议通知。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会议由董

事孟凡博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孟凡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章程》第六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因此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将由孟庆南先生变更为孟凡博先生。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1、选举孟凡博先生、周华平先生、朱晖先生、胡丹女士、钟伟刚先生、张伟先生、黄本雄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孟凡博先生担任召集人。

2、选举张敦力先生、黄本雄先生、李光胜先生、孟凡博先生、张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其中张敦力先生担任召集人。

3、选举黄本雄先生、张敦力先生、李光胜先生、孟凡博先生、胡丹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其中黄本雄先生担任召集人。

4、选举李光胜先生、黄本雄先生、张敦力先生、孟凡博先生、周华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其中李光胜先生担任召集人。

三、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续聘孟凡博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四、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晖先生、向军先生、左文龙先生、叶秀军女士、胡丹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

五、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张伟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张伟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7-81388855

传真：027-81383847

邮箱：fingu@fingu.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六、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续聘王志松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一。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黄本雄先生、张敦力先生、李光胜先生对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所述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七、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彭娜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 彭娜女士的简历见附件二。

八、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李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李珍女士的简历见附件三。

李珍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7-81388855

传真：027-81383847

邮箱：fingu@fingu.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

九、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准则变更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黄本雄先生、张敦力先生、李光胜先生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一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孟凡博先生，1982年生，工商管理硕士，2005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本公司研发中心、市场部等部门

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武汉凡谷电子职业技术学校副董事长、Fingu� Electronic� Technology�

Oy董事长、湖北惠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曾兼任鄂州富晶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北惠

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孟凡博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与

王丽丽女士之子，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4,992万股。孟凡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晖先生，1978年生，大专学历，1998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研发中心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微

波技术部经理等职务。 朱晖先生在无源器件方面有着丰富的设计及开发经验，主导开发的“一种用于双

工器的通道式交叉耦合” 等多项技术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朱晖先生曾于2011年4月12日至

2012年1月17日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朱晖先生现时持有本公司股票11.75万股，与持有

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晖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向军先生，1975年生，工商管理硕士，曾先后供职于顺德顺达电脑厂有限公司(MiTAC)&漢達精密有

限公司、上正電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金泰德胜电机有限公司、欧威尔空调（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华辉

物流设备有限公司，2014年加入本公司。向军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向军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左文龙先生，1974年生，工业工程硕士，曾先后供职于台达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王氏华高(中国)有限

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2014年加入本公司。 左文龙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左文龙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秀军女士，1976年生，本科学历，2000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翻译、计划部经理、生产线经理等

职务，曾供职于武汉航运电子设备厂。叶秀军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叶秀军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丹女士，1981年生，大专学历，2001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本公司机械加工部生产主管、人力资源部

副经理等职务，自2012年2月13日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胡丹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丹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伟先生，1977年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

供职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加入本公司。 张伟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伟先生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志松先生，1974年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2002年加入本公司，历任财务部主管会计、副经理，

自2011年3月17日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自2015年1月5日起兼任武汉凡谷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王志松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志松先生现

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彭娜女士，1982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供职于湖北阳光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武汉昱升光器件有

限公司，2012年加入本公司。 彭娜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彭娜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附件三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珍女士，1979年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金融方向），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2000年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总经理办公室、市场部、证券部工作，自2009年6月26日至今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李珍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珍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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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以前及2014年度前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资产总额、负债总

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自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相继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

准则、后续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

则” ）。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2014年7月

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进行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以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 14号）的规定

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职工薪酬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 8号）的规定和

要求，执行《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露。 该会计政策的变

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 7号）的

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本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包括对利

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两类：（1）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2）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

报表无重大影响。

4、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 10号）

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通过投资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

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应被合并。 公司以前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均满足该修订后准则所规

定的控制判断标准。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5、金融工具列报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 23号）

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

露。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 6号）的规定

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修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在财

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7、合营安排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2014]� 11号）的规定和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执行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8、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2014]�

16号）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

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以前及2014年度前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可

靠、更准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会同意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

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

信息更可靠、更准确。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使会计信息更可靠、更准确。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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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月16日下午

16：30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公司4号楼3楼会议室召开。 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

事同意，监事会于当天发出会议通知。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

李艳华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的监事经过

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三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李艳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艳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李艳华女士的简

历详见公司2014年12月24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4-035�号公告。

二、以三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会计准则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使会计信息更可靠、更准确。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5-00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股东福建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阳光集团”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实业”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

押情况如下：

阳光集团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3%）质押给东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月14日，质押期限为1年；康田实业将所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5,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1%）质押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质

押登记日为2015年1月14日，质押期限为1年。 上述质押期限可根据实际情况按双方约定执行，质押行为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阳光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为278,229,7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67%），累

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270,438,2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06%）；阳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东方信

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为215,592,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79%），累计已质押

的股份数为205,6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02%）；一致行动人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公司股份为164,714,36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83%）， 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164,

714,3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83%）。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5-00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15

年1月23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2015年1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月22日～1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22日下午3:00至2015

年1月23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68号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

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1月16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详见2015年1月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

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5年1月22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30，1月23日上午9︰00-11

︰30。

（三）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68号二楼会议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

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月23日上午9:30～11:30，下

午1:00～3: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671 阳光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投票代码360671；

（3）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 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4）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1）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

计。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一，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股 2股 3股

（4）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

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表决意见种类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5分钟后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

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0755-83239016。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1月22日下午3:

00至2015年1月23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4、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6: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

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联系电话：0591-88089227，021-20800301

传真：0591-88089227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68号

邮政编码：350002

（二）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

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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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月10日

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2015年1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信托受益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人” ）签署《外贸信托?富祥25

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决定公司不可撤销地授权

受托人全权代理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

托” ）项下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包括寻找和确定受让人、与受让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相关文件及代

为收取转让价款等。

转让价格=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预期收益率*自上一收益分配日

（含）起至转让核算日（2015年1月15日，不含）期间的实际天数/365+该信托计划在此期间产生的沉淀

利息。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项交易定价依据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1月17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转让信托受益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5）。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1月17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无异议的意见， 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1月1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0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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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月10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信托受益权的议案》。

公司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项交易定价依据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9� � � � � � �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5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信托受益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已于2015年1月16日收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为收取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

201,324,931.51元。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人/受益人” ）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受托人” ）于2015年1月15日签署了《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与受托人签署了《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

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公司不可撤销地授权受托人全权代理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

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本信托” ）项下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包括寻找和确定受

让人、与受让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相关文件及代为收取转让价款等。

（二）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信托受益权的议

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本次转让信托受益权金额20,132.49万元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26%， 在本公司董事会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公司与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由受托人向公司出具的《关于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

沙梅溪湖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的说明》，信托受让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以人民币20,000万元认购了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项目）

集合信托计划项下20,000万份信托单位的B1类受益权（生效日为2014年5月16日），受托人为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公司在第一个开放日（2015年5月15日）可根据合同约定办理信托单位赎回事

项。 B1类受益权预期收益率为9.3%/年，收益核算日为：自2014年9月20日（含）起每自然季度末月第20

日（如遇非工作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本信托受益权到期之日。详细情况请参见2014年5月20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6）。

公司按信托合同的约定于2014年9月24日收到信托受益权收益6,471,780.82元， 于2014年12月22

日收到信托受益权收益4,637,260.27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委托人/受益人不可撤销地授权受托人全权代理本信托项下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包括寻找和确

定受让人、与受让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相关文件及代为收取转让价款等。

2、 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 转让日期为2015年1月15日 （转让核算

日）；转让价格为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金额加上自上一收益分配日（含，即2014年12月20日）起至

转让核算日（2015年1月15日，不含）期间的全部信托收益及该信托计划在此期间产生的沉淀利息，计算

公式如下：

转让价格=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预期收益率*自上一收益分配日

（含，即2014年12月20日）起至转让核算日（2015年1月15日，不含）期间的实际天数/365+该信托计划

在此期间产生的沉淀利息。

信托受益权自受托人将转让价款支付给委托人/受益人之日起转让给受让人。 信托受益权转让后，

委托人/受益人不可撤销地确认和同意，自转让核算日起，委托人/受益人退出本信托计划，其在本信托

计划项下全部权利转让给受让人，不再享有本信托项下任何权利。

3、委托人/受益人不可撤销地授权受托人代为收取上述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受托人在转让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将前述转让价款划拨至信托合同项下受益人预留账户。

4、受托人代为办理上述信托受益权转让手续，不收取信托受益权转让手续费。

5、本协议须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委托人/受益人

系自然人的须签名)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于2014年9月24日收到信托受益权收益6,471,780.82元， 于2014年12月22日收到信托受益权

收益4,637,260.27元。 本次转让价格=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预期收益

率*自上一收益分配日（含，即2014年12月20日）起至转让核算日（2015年1月15日，不含）期间的实际

天数/365+该信托计划在此期间产生的沉淀利息。因此本次转让价格考虑了信托受益权对应信托资金金

额和期间信托收益，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保障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转让信托受益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转让该信托受益权主要为规避信托风险，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2、2014年度收到的信托收益合计11,109,041.09元已计入2014年度投资收益， 本次转让收益1,

324,931.51元将计入2015年度投资收益。

3、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将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4、信托受益权不存在质押、抵押以及在该资产上设立的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该财产的

重大争议。

六、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项交易定价依据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项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相关的程序，定价依据客观、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

5、《关于外贸信托·富祥25号（佳兆业长沙梅溪湖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的

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3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16日（星期五）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月16日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

1月15日15:00�至2015年1月16日15:00。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00号华润时代广场30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叶湘武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人， 代表股份482,956,48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3961％。

其中：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77,

147,69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6095%。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5,808,7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86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全体参与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通过《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878,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8％；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5,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表决结果为通过。

4、关于改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同意191,859,6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65％；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56％；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979％。

5、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6、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7、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8、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9、关于修改《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11、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1,69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7％；

反对1,073,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

弃权1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39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熊德政律师、王冰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经该所负责人张学兵确

认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16日


